                        合同编号                
工作餐充值协议


甲方：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乙方：福州福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为了方便内部员工用工作餐，本着方便、经济、实惠、干净、安全、卫生的原则，经与乙方商定，现就甲方员工工作餐卡充值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乙方承诺，乙方具有相应有效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其所有工作人员均具有健康证明，无健康证明一律不得上岗。
第二条：本协议合作签约期限：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合作期满如需续约，应重新协商签订。
第三条：充值卡数：              张/月，餐标：    18   元/人/天。甲方负责做好用餐人数及每月餐标统计工作。乙方提供甲方运营点位2公里以内的供餐点位的员工餐服务。	Comment by shuting: 增加8个送餐点位信息	Comment by shuting: 采购审批流程餐标为20元/人/日，两边信息请核实一致
第四条：可使用餐标：         元/人/天；实际结算餐标：  20 元/人/天；
	甲方营业点位
	具体地址

	白马河航线（西湖码头）
	鼓楼区鼓西街道湖滨路71-8号西湖游船码头

	白马河航线（西水关码头）
	鼓楼区白马北路104号西水关码头

	晋安河航线
	鼓楼区温泉公园路8号晋安河游船码头

	瀛洲河航线
	台江区国货西路309号南公园内游船码头

	三捷河航线
	台江区三通路5-2号三捷河游船码头

	晋安湖公园
	晋安区化工路399号晋安湖公园配建A楼一层

	温泉公园
	鼓楼区温泉公园路8号晋安河游船码头

	西湖公园
	福州市鼓楼区湖滨路71-1号西湖公园-游客服务中心




第四五条：结算方式为按月结算，甲、乙双方在当月充值      5       日前核对充值名单及充值金额，核对无误，乙方后于   5  个工作日内提供与餐费同等金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给甲方，甲方按乙方指定银行账号向乙方转账支付费用，乙方在收到甲方转账餐费后于  5       个工作日内根据甲方提供的人员名单编制相对应用餐卡号清单将餐卡充值完毕，及时将餐卡提交给甲方（具体用餐卡数根据甲方实际用餐人数进行调整），并于         个工作日内提供与餐费同等金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给甲方。具体转账信息如下：
乙方开户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账户 ：福州福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591910154210000             
合作到期或本合同提前终止/解除，需经双方财务确认已结清款项后，甲方餐卡余额可继续使用，若甲方存在未结算款项，乙方有权暂停甲方餐卡余额使用，待双方结清款项后餐卡余额可继续使用。如有特殊情况，需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另行处理。	Comment by 黄雪珍-闽众: 根据前述第四条支付方式，甲方向乙方转账后，乙方充值餐卡，则不存在未结算款项，建议删除该条款。	Comment by 心安: 这个条款不能删除，无欠款也不影响
第五六条：乙方提供的餐卡没有使用期限的限制。如果甲方员工不慎丢失餐卡， 可自行向乙方提供工作单位及姓名，支付补卡费 10     元/张，由乙方予以补办餐卡。双方约定合作餐卡仅供用于餐食，不可退卡。
第六七条：乙方向甲方提供的餐卡可在连锁品牌旗下所有久号餐饮店使用，乙方提供的所有商品均须为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合格产品。
第八七条：双方责任
1、乙方指定餐厅管理人员全权负责与甲方沟通处理供餐所有问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整改违规违纪行为，乙方应予以积极配合，指定服务门店：                ；指定餐厅管理人员：            ，联系方式：       。	Comment by 黄雪珍-闽众: 建议明确乙方具体负责的管理人员。
2、甲方有权对乙方供应食品的制作环境、餐具、食品原料、供应食品等是否符合国家相关卫生等规定要求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查看和提出整改意见（以不影响乙方正常经营为前提），必要时可请政府卫生监督部门进行检查。
3、乙方应提供经济、实惠、干净、安全、卫生的饭菜，并做好消毒处理，如因食物不干净或变质等食品问题造成甲方人员食用后引起不适或食物中毒，乙方应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甲方的全部损失。
4、甲方如无故拖欠或拒付餐费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应付而未付餐费的千分之一五/天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甲方无故拖欠或拒付餐费金额达 10000 元以上的，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合同并要求甲方支付拖欠的餐费及违约金。	Comment by 黄雪珍-闽众: 鉴于本协议约定支付方式为甲方先付款，乙方后充值，故不存在无固拖欠或拒付餐费，建议删除本条约定。
该条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较高，建议修改为千分之一/天，是否接受由贵司酌定。	Comment by 心安: 可以改成千分之一
5、合同协议履行期间，若无不可抗拒因素发生，乙方将经营场所转包或改变服务性质的，应提前 30 天告知甲方，甲方有权决定是否与新承包人或承租人继续合作，甲方可以选择在连锁品牌其他任一门店继续消费，也可以书面要求乙方7个工作日内原路退还甲方餐卡未使用的本金余额，乙方对应开具红字发票，如乙方超期未退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应退而未退的金额千分之一/天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解除协议。
。
6、如遇不可抗拒因素发生，导致本合作无法继续履行，提出方应提前 10 天告知，双方应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第八九条：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无法协商解决，双方均可向福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bookmark: _GoBack]第九十条：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持贰份，本协议中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甲方签单授权人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